关于《门头沟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

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保障在本辖区户外徒步、登山、攀岩、野营等活动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使登山遇险者及时获得有效救援，同时，对违法违规探险导致个人涉险占用公共救援和社会救援资源的行为加强教育训诫和警示处罚，减少和避免个人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引发的安全事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门头沟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本办法”）。
本办法明确了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在户外登山涉险人员救援及追偿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户外登山人员涉险救援的有关要求、责任承担等规定。
本办法规定，户外登山活动组织者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关自治自律制度，须依法开展活动，并根据活动组织规模、地形、天气等实际情况做好应急预案，携带必需的生存装备及必要的应急物资，一旦遭受突发状况时，组织者、参加者等参与人员应当积极开展自救，需要外部救援的，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或社会资源救援的，相关部门可依法追偿相关费用。鼓励被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等形式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主动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的，可视情减免或免于追偿救援费用。对户外登山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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